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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包头市城市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包头市固废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阳、张燕、吴瑞平、韩强、武诗其、韩丽丽、孟兆强、徐天明、王霄峰。
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为包头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基本要求、建筑垃圾源头管理、建筑垃圾分类、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应用、建筑垃圾非现场处置、环境保护和劳动卫生等事项。
本文件适用于包头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筑垃圾循环利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T 8239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5229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24492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
GB/T 25181 预拌砂浆
GB/T 25993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
GB/T 28635 混凝土路面砖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T 40399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用预制部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CJ/T 400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
CJJ 1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169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
CJJ/T 253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C/T 899 混凝土路缘石
JC/T 2281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JTG/T F3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JTG F41-2008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JTG F40-2004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G/T 350 混凝土轻质条板
JG/T 505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
JGJ/T 188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GJ/T 220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 223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JGJ/T 443 再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
NY/T 1253 植草砖
SL 677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waste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料以及其他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 resource utilization
建筑垃圾经处理转化为有用物质的方法。

再生骨料 recycled aggregate
由建筑废弃物中的混凝土、砂浆、碎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的、可作为某些再生建材产品原材料的、 具有一定粒径的颗粒。

再生骨料混凝土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掺用再生骨料配制的混凝土。

再生骨料砂浆 recycled aggregate mortar

掺用再生骨料配制的砂浆。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recycled aggregate inorganic mixture

掺用再生骨料配制的无机混合料。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 recycled aggregate masonry materials

掺用再生骨料，经搅拌、成型、养护等工艺过程制成，用于砌筑的制品类材料。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 recycled aggregate pavement materials

掺用再生骨料，经一定工艺过程制成，用于铺装的制品类及透水混凝土材料。

再生回填材料 recycled backfill materials

直接用于回填的再生材料，或以再生材料为主要原料配制的流态回填材料。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 recycled aggregate permeable and water-storing materials

以再生骨料为主要原料制备，用于海绵城市设施建设，主要用作雨水渗透与蓄集的材料。

厂拌热再生 centralplant hot recycling

将回收的沥青路面材料(RAP)运至沥青拌合站，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集料、新沥青、再生剂(必要时)等拌制成热拌再生混合料铺筑路面的技术。

基本要求
分类要求
建筑垃圾应从源头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进行分类。
处理要求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报旗县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建筑垃圾产生的总量、类型和清运工期；
建筑垃圾就地利用、直接利用、资源化利用、消纳处置的类型、数量以及场所，并附与相关单位签订的书面协议；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建筑垃圾运输路线、时间，并附与运输单位签订的书面协议；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等。
资源化利用要求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原则，严禁在收集、堆放、运输、处置过程中，混入污泥渣土、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危险废弃物等。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整体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循环经济规划，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工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建设等结合，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土地，减少污染，节约能源。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的布局遵循“全面覆盖、运距合理、节能环保”的原则，根据区域内建筑垃圾存量和预测的增量等统筹确定。其生产规模和处置能力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匹配，工程建设应符合基本建设程序。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采用节能、环保、高效的技术装备和安全、稳定的设备保障系统。可结合建筑垃圾原料特点、再生产品类型和性能指标，选用适宜的处置工艺。鼓励采用先进的处置工艺，淘汰落后技术，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
对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遵循以下原则：

混凝土及水泥制品、石材类等宜用于生产再生骨料等产品；

砖瓦、砌块、石膏、陶瓷类等宜用于生产再生砖、回填材料、路基材料等产品；

工程渣土类宜用于生产再生砖、固化土等产品；

加气混凝土砌块、泡沫砖、陶粒轻质板类等可用于生产轻质再生骨料等产品。
建筑垃圾源头管理
管理规范
建筑垃圾实行源头减量目标管理，鼓励推行装配式建筑、全装修房建造方式，使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采用绿色建筑材料等措施，促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并将建筑垃圾减量措施所需费用纳入工程概算。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目标和措施纳入施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督促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具体落实。
新建建设工程建筑垃圾实行限量管理，产生量不得超过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定。
分类及收集
建筑垃圾应根据其种类，以及资源化处置所需要求，从源头严格做好分类收集、分类堆放。
应从源头开始，对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堆放，现场处理全过程不应混入生活垃圾、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

建筑垃圾进入收集系统前宜根据收运车辆和收运方式的需要进行破碎、脱水、压缩等预处理。
工程招投标文件及合同文本中，应明确建设单位、拆迁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各方关于建筑垃圾分类收集的职责。
组织专家进行环境保护方案论证的前提下，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采用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置设备，对建筑垃圾进行现场处置及利用。
现场管理
被污染、腐蚀或有害的建筑垃圾不应在现场进行处理。

现场处置宜采用移动式生产方式，应选用节能、环保、高效的设备。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占地面积应按场地可利用时间、处理规模合理设置。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构成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主体设施应包括围挡设施、建筑垃圾分类堆放区、现场处置设备区、原料及成品贮存区、临时办公、生活和设备用房、场区道路等。

设备系统应包括计量设备设施、现场处置设备设施、通风除尘设备设施、污水处理设备设施、公用电气、给排水和暖通设备设施等。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总平面布置及绿化应符合GB 50187 的规定。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的设计与施工应符合JGJ/T 188 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宜采取临时设施和永久性设施的结合利用，减少因拆除临时设施产生的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现场应配备装载机、推土机、短驳车辆等作业机械，配备机械数量应与作业需求相适应。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现场应配备有效的防尘、降噪、水处理设施。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现场应设置称重计量设施，计量房应设置在交通入口处，并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建筑垃圾现场处置设施生产用电应从附近电力网引接，其接入电压等级应根据工程的总用电负荷及附近电力网的具体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与接地装置应符合GB/T 50062 及GB/T 50065 中的有关规定。
现场处置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一下环节：
预处理：去除金属、木材、玻璃、塑料、纸品、橡胶、布艺等可回收物，分类、预湿以及大 块物料简单破碎。

清除杂质：通过预筛分设备除去建筑废弃物中的泥土等杂质。

破碎处理：通过破碎设备将建筑废弃物破碎成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

筛分处理：通过筛分设备进一步筛分出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

现场制备：现场加工形成再生建材制品。

贮存和运输
贮存
建筑垃圾应当随产随清，因施工回填或者现场利用等确需暂存建筑垃圾的，应当符合生态环境、交通安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并不得影响周边建（构）筑物安全和居民正常生活。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建筑垃圾暂存设施、场所设置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旗县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对建筑垃圾暂存设施、场所的日常监督管理，嘎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运输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运送至依法设立的建筑垃圾贮存点、消纳场、综合利用场。
建筑垃圾处理实行联单管理制度，由旗县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联单包括产生单、运输单、处置单。联单载明的建筑垃圾类型、产生量、运输量、处置量应当一致。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建立建筑垃圾运输管理台账；
使用密封的专用车辆运输建筑垃圾；
运输过程中保持运输工具整洁，防止遗撒建筑垃圾，不得擅自倾倒建筑垃圾；
将使用的专用车辆报旗县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登记，并领取载明所属单位、车型、牌号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登记证》；
运输车辆统一标识，统一安装、使用记录路线、时间和建筑垃圾处置地点的电子信息装置；
随车携带所属单位《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证》复印件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登记证》；
运输车辆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方案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
建筑垃圾分类
工程渣土
工程渣土按工作性能可分为工程产出土和工程垃圾土两类。

工程泥浆
工程泥浆按产生源可分为钻孔桩基泥浆、地下连续墙成槽泥浆、泥水加压 平衡盾构施工泥浆、水平定向钻机泥水顶管泥浆、其他类工程泥浆。

工程垃圾
根据材料性质、组分，应将工程垃圾进行一级和二级分类，二级分类是在 一级分类基础上的进一步分类。具体分类及来源应符合表1的规定。
工程垃圾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主要来源 

	无机非金属类 
	混凝土、水泥制品、
砂石 
	清除作业包括清除混凝土类临时支撑构件、截断的桩头，场地清理等，场地建筑材料剩余 

	
	砖瓦、陶瓷、砂浆、
轻型墙体材料 
	场地清理，场地建筑材料剩余，破损的废弃材料 

	金属类 
	钢铁 
	部件加工边角料、损坏的工具等废弃材料 

	
	铝 
	部件加工边角料、线缆弃料 

	
	铜 
	部件加工边角料、线缆弃料 

	有机类 
	木材 
	部件加工边角料等 

	
	塑料、织物 
	工程塑料破损及剩余、废弃塑料模板、包装材料、
安全网防尘网等；塑料成分主要有PVC、PE、PP、
PS、ABS、尼龙等 

	
	纸类 
	包装材料等 

	
	沥青类 
	道路施工废弃料 

	其它类 
	混合 
	以上类别以外的工程垃圾，以及无法在现场进行分类的无机非金属、金属、有机类垃圾的混合物，施工剩余的防水材料、保温材料等，玻璃类，废弃木模板 


拆除垃圾
根据材料性质、组分将拆除垃圾进行一级和二级分类，二级分类是在一级 分类基础上的细分。具体分类及来源应符合表2的规定。
拆除垃圾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主要来源（拆除部位） 

	无机非金属类 
	混凝土 
	建（构）筑物主体结构（梁、板、柱、基础）、墙体、地面、道路等 

	
	石材 
	地面、路沿石、装饰台面等 

	
	a
砖瓦和砌块  
	墙体、地面、屋顶、步道等 

	
	陶瓷 
	卫生洁具等 

	
	玻璃 
	门窗、幕墙、家具、广告牌等 

	
	轻型墙体材料 
	墙体 

	
	石膏 
	吊顶、墙体 

	
	土 
	墙体、基础 

	金属类 
	钢、铁 
	电梯、结构钢材、钢筋混凝土、门窗、广告牌、护栏、管道等 

	
	铝 
	吊顶、广告牌等 

	
	铜 
	装饰部件、电线等 

	
	其它合金 
	装饰部件等 


装修垃圾
根据材料性质、组分将装修垃圾进行一级和二级分类，二级分类是在一级分类基础上的细分。具体分类及来源应符合表3的规定。
装修垃圾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主要来源

	无机非金属类 
	混凝土块 
	填充墙构造柱、装饰性构件等 

	
	石材 
	地面、墙面等 

	
	砖、砌块 
	墙体、砌体等 

	
	轻型墙体材料 
	墙体 

	
	砂浆 
	墙体、砌体 

	
	陶瓷 
	卫生洁具、地面、墙面等 

	
	玻璃 
	门窗、屏风、家具、洁具等 

	
	石膏 
	吊顶、墙体 

	
	灰砂 
	沉积灰等 

	金属类 
	钢、铁 
	门窗、护栏、施工工具、装修辅材、边
角料 

	
	铝 
	五金件、管线 

	
	铜 
	五金件、管线 

	
	其它合金 
	五金件、装饰材料 

	其它类 
	木材、竹材 
	地板、门窗、辅材边角料 

	
	塑料、织物 
	管线材、装修材料包装 

	
	纸板、纸屑 
	装修材料包装 

	
	混合类 
	无法在现场分类的无机非金属、金属、
有机类垃圾的混合物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及应用
再生骨料混凝土
技术要求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JGJ/T 240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等，应符合GB 50164的规定。 
Ⅰ类、Ⅱ类、Ⅲ类再生骨料的适用性应符合JGJ/T 240的规定。 

IV 类再生骨料可用于配制 C25及以下强度等级混凝土。再生粗骨料或再生细骨料单一掺加时， C25、C20 强度等级混凝土中单一骨料取代率不宜大于 50%；C20以下强度等级混凝土中单一骨料取代率 不宜大于 70%。 
IV 类再生粗骨料、IV 类再生细骨料同时掺加时，C25、C20 强度等级混凝土中，单一骨料取代率符合本规程第7.1.1.4条的规定，总取代率不宜大于 30%；C20以下强度等级混凝土中，单一骨料取代率 符合7.1.1.4的规定，总取代率不宜大于 50%。 

掺用Ⅰ类、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应符合JGJ/T 443的规定。掺用Ⅰ类、Ⅱ类、Ⅲ类再生细骨料的再生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应符合JGJ/T 240的规定。 

掺用 IV 类再生骨料的再生混凝土剪切变形模量Ge及泊松比Ve宜通过试验确定；未经试验确定， Ge应按对应弹性模量值的 40%采用，Ve可按0.2采用。 

掺用 IV 类再生骨料的再生混凝土温度线膨胀系数、比热容和导热系数宜通过试验确定；未经试验确定，应按GB 50010和GB 50176的有关规定采用。
产品应用
Ⅰ类、Ⅱ类、Ⅲ类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应用应符合JGJ/T 240的规定。 
IV 类再生骨料混凝土不得用于下列工程部位：
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混组合结构； 
建筑的核心筒、剪力墙、柱、梁等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多层和高层建筑结构、大跨度网架、网壳、桁架、拱、索等的混凝土基础。
再生骨料混凝土结构及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应符合JGJ/T 443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面结构的面层、基层中的应用，应按CJJ 169及JTG/T F30执行。
再生骨料混凝土在堤坝护岸、泵站、水闸、隧洞、挡墙、箱涵、基坑和基础工程等水工结构中的 应用，应按SL 677执行；在生态混凝土护坡、护岸及其他生态 修复工程中的应用，应按JGJ/T 240 执行。
再生骨料混凝土在园林工程中的地面、广场、园路、人行道、登山道、花池、景墙、小品、小型 亭廊、花架、停车场、水池（塘）、排水沟及其他小型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等工程中的应用，应按 JGJ/T240 执行。
再生骨料混凝土用于生产预制混凝土构件时，应符合GB/T 40399规定。
质量验收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的检验应符合GB 50107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在建筑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204 和GB 50300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在其他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相关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再生骨料砂浆
技术要求 
再生骨料砂浆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JGJ/T 240 的规定。
Ⅰ类、Ⅱ类、Ⅲ类再生骨料配制砂浆强度等级及取代率应符合JGJ/T 240的规定；Ⅳ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M10的砂浆。 

再生骨料砂浆性能应符合GB/T 25181、JGJ/T 220的规定。 
产品应用 

再生骨料砂浆应采用工厂拌和。 
再生骨料砂浆应用于建筑工程中，宜符合下列规定： 
应根据设计和施工等要求选用砂浆品种；
宜用于有保温和隔声等特殊要求的场合； 
不宜用于有防水、防潮、或者震动较大要求的场合； 
不宜用于有拉毛、水刷、干沾等装饰施工工艺要求的场合；
不宜用于有耐磨、耐酸、放射线以及自流平等施工工艺的场合。 
再生骨料砂浆在市政、公路、水务、园林工程中的应用，宜符合表4的规定。
再生骨料砂浆应用部位及强度等级规定
	再生产品类别 
	应用部位 
	强度等级 

	再生骨料砌筑砂浆 
	市政排水沟、检查井砌筑，电缆沟砌
筑，挡土墙、护坡及其他交通设施砌
筑 
	M7.5、M10、M15 

	再生骨料抹灰砂浆 
	市政排水沟、检查井抹灰，电缆沟抹
灰，挡土墙、护坡及其他交通设施抹
灰 
	M10、M15 


质量验收 
再生骨料砌筑砂浆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203和JGJ/T 223的规定。
再生骨料抹灰砂浆的质量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和JGJ/T 220的规定。
再生骨料地面砂浆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209和JGJ/T 223的规定。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技术要求 

城镇道路用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的性能应符合CJJ 1的规定。 
公路工程用再生无机混合料的性能应符合JC/T 2281的规定。
产品应用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可用于各等级城镇道路新建、改建、养护工程的路面基层及底基层。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可用于各等级公路新建、改建、养护工程的路面基层及底基层。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可用于市政管道工程槽沟回填。
质量验收 
7.3.1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在城镇道路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CJJ 1的规定。 
7.3.2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在公路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JC/T 2281的规定。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
技术要求 
再生骨料实心砖性能应符合JG/T 505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小型砌块性能应符合GB/T 8239的规定。 
再生骨料轻集料小型空心砌块性能应符合GB/T 15229的规定。 
再生骨料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性能应符合GB/T 24492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轻质隔墙板应符合JG/T 350的规定。 
其他再生骨料砌体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产品应用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的砌体结构设计应符合GB 50003的规定。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的应用宜符合表5的规定。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适用部位及强度等级规定
	品名 
	适用部位 
	强度等级 

	再生骨料实心砖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膜等。 
市政工程：管井、管沟、电缆沟、侧石砌体，检查井、管沟、
电缆沟、基础砖胎模等部位。 
公路工程：挡墙、护坡、边沟等部位。 
水务工程：堤防护坡、护岸、管沟和水工建筑物非承重 
墙体等处。 
园林工程：构筑物、室外围墙、景墙、园路、道路、广场和花
树池等处。 
	强度等级：MU5、 MU7.5、MU10、
MU15、M20

	再生骨料混凝土
小型砌块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膜等。 
市政工程：管井、管沟、电缆沟、侧石砌体，检查井、管沟、
电缆沟、基础砖胎模等部位。 
公路工程：挡墙、护坡、边沟等部位。 
水务工程：堤防护坡、护岸、管沟和水工建筑物非承重墙体等处。 
园林工程：构筑物、室外围墙、景墙、园路、道路、广场和花
树池等处。 
	强度等级：MU5、MU7.5、MU10、MU15。

	再生骨料轻集料
砌块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等。 
	强度等级：MU3.5、MU5、MU7.5、
MU10。 

	再生骨料非承重
混凝土多孔砖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等。 
	强度等级：MU5、MU7.5、MU10。 

	再生骨料混凝土
轻质隔墙板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 
	


质量验收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300和GB 50203的规定。
再生骨料砌体材料在管井、管沟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268的规定。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
技术要求
再生骨料路面砖应符合GB/T 28635或CJ/T 400的规定。 
再生骨料透水砖应符合GB/T 25993或CJ/T 400的规定。 
再生骨料植草砖应符合NY/T 1253的规定。 
再生骨料路缘石应符合JC/T 899的规定。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符合CJJ/T 253的规定。 
其他护坡桩、树池边框、树池盖板等再生骨料铺装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或设计要求。
产品应用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的应用应符合表6的规定。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适用部位及常用参数规定
	品名 
	适用部位 
	常用参数 

	再生骨料路面
砖 
	建筑工程：小区道路的路面部位。 
市政工程：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停车场、
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 
公路工程：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及停车场、桥下铺装、边
沟铺砌等部位。 
水务工程：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等处。 
园林工程：地面工程、广场、停车场、园路、人行道和登山
道等处。 
	强度等级：抗压强度 Cc40、
Cc50、Cc60；MU20、MU25、
MU30、MU35、MU40或抗折强
度 Cf4.0、Cf5.0、Cf6.0；
Rf3.0、Rf3.5、Rf4.0、Rf4.5 

	再生骨料透水
砖 
	建筑工程：小区道路中人行道、自行车道的路面部位。 
市政工程：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绿化小区的围护部位。 
公路工程：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及停车场等处。 
水务工程：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等处。 
园林工程：地面工程、广场、停车场、园路、人行道和登山道
等处。 
	强度等级：抗压强度 MU20、
MU25、MU30、MU35、MU40或抗
折强度Rf3.0、Rf3.5、Rf4.0、Rf4.5 
透水系数：不小于1.0×10-2
cm/s 

	再生骨料植草
砖 
	建筑工程：小区道路、停车场的路面部位。 
市政工程：景观道路（绿道）、广场、停车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绿化小区、绿化护坡的围护部位；河岸及海岸的水工部位。 
公路工程：边沟铺砌等部位。 
水务工程：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等处。 
园林工程：地面工程、广场、停车场、园路、人行道和登山道
等处。 
	强度等级：MU5.0、MU7.5、
MU10、MU15、MU20、MU25、

MU30 

	再生骨料路缘
石 
	建筑工程：小区道路的路缘部位。 
市政工程：机动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立交、地铁、广场
等道路交通工程的路缘部位。 
公路工程：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的路缘部位。 
水务工程：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的路缘部位。 
园林工程：地面工程、广场、停车场、园路、人行道和登山道
的路缘部位。 
	强度等级：抗压强度 Cc30、
Cc35、Cc40、Cc45或抗折强
度 Cf3.5、Cf4.0、Cf5.0、
Cf6.0。 

	再生骨料透水
混凝土 
	建筑工程：小区道路的路面部位。 
市政工程：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停车场、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 
公路工程：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及停车场等部位。 
水务工程：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等处。 
园林工程：地面工程、广场、停车场、园路、人行道和登山道
等处。 
	强度等级 C25、C30 


质量验收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抗冻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300 的规定。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在市政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CJJ 1 的规定。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在公路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JTG F80/1的规定。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在水务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SL 223的规定。 
再生骨料铺装材料在园林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CJJ 82规定。
再生回填材料
技术要求
流态回填材料的工作性、强度、密度等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
产品应用
再生材料可直接用于城市道路及公路路基填筑、建筑工程地基回填、园林工程堆山造景等工程。
流态回填材料宜用于建筑工程基坑回填、市政回填、肥槽回填等工程。
堆山造景工程施工中，应分层夯填或碾压密实，压实系数为0.90～0.93，表层种植土覆土厚度应满足植物生长要求。
再生回填材料应进行试验段施工，试验合格后方可应用。
质量验收
再生回填材料在建筑回填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202的规定。
再生回填材料在市政回填工程中的质量验收应符合CJJ 1 的规定。
用于其他工程时，再生回填材料的质量验收符合相关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
技术要求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应按照类型和用途分别堆放。
产品应用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可应用于市政透水、蓄水等工程。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可应用于水务堤防、路基防护和水土保持等工程。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可应用于人工湿地等海绵城市工程中。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应分层/混合铺设，保证施工质量。
质量验收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的验收指标可包括颗粒级配、轻质杂物含量、蓄水率等，应符合相关标准， 且不产生二次污染。
再生骨料渗蓄材料的质量验收应根据具体用途，按照相关标准规定或设计要求执行。
热拌再生混合料

技术要求

经厂拌热再生产出的热拌再生混合料应符合JTGF40-2004、JTGF41-2008的规定。

产品应用

热拌再生混合料可用于老旧道路的面层修复。

热拌再生混合料可用于公路、市政道路、小区、厂区道路等新建道路基层材料。

热拌再生混合料可用于停车场、次要道路建设等工程。

质量验收

热拌再生混合料质量验收应符合CJJ1-2008、JTG F40-2004规定。
建筑垃圾非现场处置
处置原则
建筑垃圾无法现场处置时，可运输至固定式资源化厂集中处置，生产再生产品。

进人固定式资源化厂的建筑垃圾宜以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无机非金属类为主，进场物料粒径宜小于1m，大于1m 的物料宜先预破碎。

应根据处理规模配备原料和产品堆场，原料堆场贮存时间不宜小于30d，制品堆场贮存时间不应小于各类产品的最低养护期，骨料堆场不宜小于15d。

建筑垃圾原料贮存堆场应保证堆体的安全稳定性，并应采取防尘措施，可 根据后续工艺进行预湿：建筑垃圾卸料、上料及处理过程中易产生扬尘的环节，应采取抑尘、降尘及除尘措施。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所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不得接纳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以及不按照核准规定时间、地点、种 类运送的建筑垃圾。

处置的建筑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等情况应及时报送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不得接纳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有毒有害污染土壤等非建筑垃圾。

不得对可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直接填埋。 

暂时不具备回填条件，且具有回填利用或资源化再生价值的建筑垃圾可进入转运调配场。

消纳、回填与填埋
建筑垃圾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优先资源化利用：
工程渣土及脱水后的工程泥浆优先用于土方平衡、矿坑修复、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及回填等；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饰装修垃圾优先用于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再生砌块、再生沥青混合料等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
确实无法资源化利用的，应当由建筑垃圾运输单位交由建筑垃圾消纳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建筑垃圾消纳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有与处理建筑垃圾规模相适应的分类、分拣、堆放和作业场地，硬化出入口道路；
设置消防、排水、防渗、封闭围挡、视频监控以及车辆冲洗等设施；
配备称重、摊铺、碾压、消杀、除尘、照明等设备；
建立健全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
编制封场绿化、复垦或者平整方案；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建筑垃圾消纳场不得接收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场处理建筑垃圾，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在作业区域内按照设计方案、相关技术标准堆放建筑垃圾，不得超高超量堆放；
制定并落实建筑垃圾分类、安全防护、水土保持、扬尘防治、消防安全等管理措施；
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及产出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和产品质量标准。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场不得采用列入国家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生产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
建筑垃圾贮存点、消纳场、综合利用场运营单位应当建立规范完整的生产台账，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和设计容量进行作业和分区、分类堆填、堆放建筑垃圾。
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
环境保护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应有雨污分流设施，防止污染周边环境。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应通过洒水降尘、封闭设备、局部抽吸等措施控制粉尘污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散发性粉尘应采用雾化洒水等降尘措施，洒水强度和频率应根据温度、面积、建筑垃圾物料性质、风速等条件设置。

设备应设置集气罩并配置除尘装置，含尘气体经过除尘装置处理后，排放应按GB 16297规定执行。

设备区域应加强管理，文明作业，应满足区域环境保护要求。

场界噪声应符合 GB 12523、GB 12348的规定。
就地处理设施污水收集及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现场应当设置沉淀池和排水沟（管）网，确保排水畅通。

现场应修建临时废水储存池，经过沉淀澄清处理后，上清液排入周边道 路市政污水管网。

劳动卫生
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资源化利用单位的劳动安全与职业健康设计应符合国家对工业企业安全卫生设计的有关规定。
从事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资源化利用的单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专业培训。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按照规定配置作业机械和劳动工具。劳动卫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GBZ 1和GB/T 12801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结合作业特点采取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作业人员健康的措施。
产生职业健康危害的作业场所及设备应设立符合国家对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警示规定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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